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相关主管机关核准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据此开展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正在或将要与本研究报告所分析的企业发展业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对报告的客观性

产生影响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证券研究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动
态
跟
踪 

 

 

 

【
宏
观
经
济·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 

宏观经济 

走向碳中和系列：顶层文件落地彰显政
策定力 

 
 

 

 

研究结论 

⚫ 近期监管层密集释放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相关信息，包括：（1）10月 21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2）23 日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强调了人民银行的绿色金融

功能以及当前的主要工作内容；（3）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味着“1+N”政策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已经形成；（4）25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党组书记、主任何立峰在人民日报撰文，阐述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义

与要求。综合以上多方面的信息，有几点值得关注： 

⚫ 《意见》相比“十四五规划”提出新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关键。《意

见》明确了“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和 2025、2030、2060三个阶段分别需要达成的目标，其中短期目标（2025）

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多了“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和“森林蓄积量达

到 180亿立方米”，少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此外，这也是

2060年目标首次以量化形式呈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 

⚫ 相比供给侧改革，“双碳”目标涉及更大量行业，需要深度调整产业结构，

在此背景下，《意见》在行业相关限制方面落实落细，态度鲜明：（1）制定

碳达峰实施方案：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

（2）去产能“回头看”：钢铁、煤炭；（3）严格落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4）出台产能控制政策：煤电、石化、煤

化工；（5）未纳入产业规划的，不得新建改扩建：炼油；不得新建：乙烯、

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6）合理控制产能规模：煤制油气。 

⚫ 相较顶层设计，行业层面上的规划更加严格。以《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的意见》为例，其中提到要“大力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零碳建

筑”，对比《意见》中的表述“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规模

化发展”来说提出了更高要求。 

⚫ 政策机制的完善叠加金融支持共同保障“双碳”推进：（1）参与主体方面，

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国企也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2）金融工具方面，涉及

碳减排工具、绿色信贷、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上市融资和再融

资、绿色债券等。央行副行长刘桂平在此基础上还提出要有序开展气候风险压

力测试、不断强化碳市场功能，以及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以共同推

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传统高碳行业的转型等目标；（3）完善财税价格政策，

涉及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差别化电价；（4）市场化机制如碳交易。 

⚫ 选择在当下出台“双碳”顶层文件，意味着中长期的减排目标与短期的保供

并不矛盾，价格波动不会使政策失去定力。一方面，虽然“双碳”目标功在长

远，但产业规划、政策配套、金融工具等都要求顶层文件及早落地，短期的供

需错配并没有对政策节奏形成太大冲击，另一方面，近期多地限电限产，影

响经济增速，但煤炭保供稳价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多处煤炭坑口销售价格

已有降低，标志着宏观层面上的价格调控行之有效。 

⚫ 风险提示：各行业实施方案的出台可能对就业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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